揭阳市体育局2016年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基本情况

市体育局为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全额预算拨款单位。其主要职能是：贯彻实施国家有关体育工作的方针、政策，组织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和奥运争光计划，发展体育事业和管理体育市场。内设办公室（与体育市场管理科合署）、群众体育科、训练竞赛科。单位编制人数 12 人，现有人员13人，其中1人为单列管理人员。直属单位有揭阳市体育运动学校（加挂揭阳市业余体校牌子，统称市体校）、揭阳市体育彩票中心。

二、2016年决算情况说明

2016年本部门收入合计1250.92万元，比增102.05%,其中：财政拨款收入1245.35万元，比增133.98%,（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拔款1049.64万元，比增205.04%），其他收入5.57万元，收入增加主要是省补助市本级体育彩票公益金709万元（粤财综〔2016〕26号）。
支出合计1266.73万元，比增121.04%，其中：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201.90万元，比降5.29%；住房保障支出（住房公积金）15.20万元，比增10.14%；体育彩票公益金支出1049.63万元，比增205.04%。

（一）“三公”经费情况说明

1.因公出国（境）团组情况：本年度本单位参加其他单位组织的出国（境）团组 0个；全年因公出国（境）累计 0人次。

2.公务用车购置及保有情况：本年度本单位使用公共预算财政拨款购置公务用车0辆，年末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开支运行维护费的公务用车保有量2辆。公务用车购置费0元、公务用车运动维护费2万元。

3.公务接待情况：本年度本单位使用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的国内公务接待6批次，130人次，共 0.33万元；外事接待0批次， 0人次。

（二）机关运行经费支出说明

2016年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支出150.28万元，比增15.96%。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是指为保障行政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费、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因公出国（境）费用、会议费、公务接待费、劳务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等。

（三）机关政府采购支出说明

2016年揭阳市体育局政府采购支出总额668.21万元，其中：省级体彩公益金98.21万元、市本级体彩公益金636.00万元；

（四）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截止2016年12月31日，本部门共有车辆2辆，其中,领导用车0辆、一般公务用车2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其他用车0辆；单位价值20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0台（套）。

三、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财政预算管理要求，我部门组织对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开展绩效自评，共涉及资金33.24万元。共组织对“信用体系建设”等2个项目进行了绩效评价，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3.24万元，绩效评价结果显示，上述项目支出绩效情况较为理想，均达到了项目绩效目标，绩效自评结果均为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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